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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

延长期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、科、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延长期研究生的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

质量和培养效率，根据《北京大学延长期博士生资助管理办

法》（校发﹝2010﹞92 号）和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学业

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北医﹝2010﹞部研字 97 号），结合我院实

际，特制定《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延长期研究生资助管理

办法》，现印发至各处、科、室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附件：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延长期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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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 

延长期研究生资助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延长期研究生的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

质量和培养效率，根据《北京大学延长期博士生资助管理办

法》（校发﹝2010﹞92 号）和《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学业

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（北医﹝2010﹞部研字 97 号），结合我院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研究生已经修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学分，

完成开题报告后，确因科研需要延长学习年限的，可向导师

提出申请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必须对申请延期研究生的学习状况

和科研进展进行评价，对确属因科研需要的研究生可同意其

申请，并报教育处审核和主管院长批准。 

第三条 研究生超过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（以

入学时间计算）即进入延长期。 

第四条 延长期内，医院不再给研究生发放生活补助、

过节费和住宿补贴。除外以下情况： 

因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出国导致延期的研究生，医院正常

发放生活补助、过节费和住宿补贴至学制期满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由教育处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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